
遗失声明
● 林 培 轩（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3906251215）遗失海口市美兰

区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项目集中购买住房、商业购房协议（现

场编号：BC225，登记顺序号：1188），声
明作废。

●刘晓婵遗失新闻记者证，证

件统一编号：B46003366000186，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 本 人 高 焰（身 份 证 号 码 ：

411202198502120529）不慎遗失海南恒

大御海天下认购书一份，编号：1809198，
声明作废。

● 海 南 省 垒 森 建 筑 劳 务 分 包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6931953998）不 慎 遗 失

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声明作废。

声 明 遗失声明
●海口市秀英区金鼎慈善超市（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100573091288G）不慎遗失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公章，声

明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学之教育培训中

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108MJY156532Q）遗失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声明作废。

公 告
遗失声明

● 林 培 轩（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3906251215）遗失海口市美

兰区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

改造项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现场

编号：BC225，登记顺序号：1188），声
明作废。

寻亲公告
1991年 5月有

一女婴在海口市
秀英村被本地人
抱养，现亲生父母
特意来寻亲，祖籍
江西省乐平市，只
为弥补遗憾。如
有知情者请与当
事人联系，联系电
话：13647982828，联系人：叶先生。

注销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学之教育培训中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108MJY156532Q）拟向海口市美

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7天内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根据美兰区委统一部署，区委派出 2个巡察
组，分别对区财政局党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组、区城市更新局党组、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党支部、区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等
5个单位党组织及下属党组织开展常规巡察。巡
察驻点时间为 2025年 10月 21日至 2025年 12月
4日（共45天）。

巡察期间，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问题、提供
线索，各巡察组将认真受理来信来访来电。根据巡
察工作的有关规定，区委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此轮

被巡察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其他区管干部、
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及其他党员干部的问题，
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
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以及巡察整改等方面
的问题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
题，请按照有关规定到当地信访或有关部门投诉举
报。受理举报截止时间为2025年11月30日17:30。

网络举报：通过“清廉海口”及“海口市
12345”微信公众号“巡察举报”端口，或手机扫描
右侧二维码。

组 别

区委
第一

巡察组

区委
第二

巡察组

组 长

文海波

邹德春

被巡察单位

区财政局党组、
区招商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党支
部、区旅游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党
支部及其下属党
组织

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党组、区
城市更新局党
组及其下属党
组织

值班电话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7:30
来信电子邮箱

19989162291
mlqwxc1z@163.com

19989162292
mlqwxc2z@163.com

信访举报箱
设置地点

海口市美兰区群上路 1号美兰区人
民政府办公大楼一楼大厅西侧公
告墙
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9号中贤小区A
幢二层区招投公司公告栏右侧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六西路 15号海南
生命科学院孵化器第四层

海口市美兰区群上路 62号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一楼玻璃门旁
海口市美兰区群上路 1号美兰区人
民政府办公大楼一楼大厅西侧公
告墙

接待来访地点

海口市美兰区
琼山大道 166号
香榭美舍酒店
513房

海口市美兰区
琼山大道 166号
香榭美舍酒店
527房

通信地址

海口市美兰区群上
路 1 号美兰区政府
十楼 1015室区委巡
察办转区委第一巡
察 组 收（ 邮 编 ：
570203）

海口市美兰区群上
路 1 号美兰区政府
十楼 1015室区委巡
察办转区委第二巡
察 组 收（ 邮 编 ：
570203）

八届美兰区委第十一轮巡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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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开门杀”司机被判赔
敲响安全驾驶警钟

广东汕头一辆小车靠边停车时乘客开门，导

致电动自行车翻车，60岁驾驶者刘某重伤昏迷。

10月19日，记者获悉，法院审理认为，小车司机未

确保车辆停靠位置安全、未对开门行为尽到提醒

或制止义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由于案涉车辆

未购买第三者商业险，司机需赔偿152万余元，刘

某共计获赔166万元。

（10月20日《南方都市报》）
现实生活中，车辆在路边停车后，驾乘人员突

然打开车门造成后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碰撞，

引发人员伤亡的事故屡见报端。广东汕头这起“开

门杀”伤人案例，尽管是乘客开门所致，但小车司机

作为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被判负事故的全部责

任，需承担巨额经济赔偿，可以说并不冤。此事件

敲响了安全驾驶的警钟，也警示驾乘人员遵守交通

法规，停车开门须谨慎，以防范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我国《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

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在

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

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

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

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

行。然而现实中，个别缺乏安全意识的驾乘人员为

图一时方便，不仅在马路上乱停放车辆，开关车门

也很随意，鲜少注意是否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

行。突然打开的车门，往往令后方驶来的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等猝不及防，以致引发交通安全事故。

本案例中，小车司机临时停车时，未确保车辆

停靠位置安全，车身与路边仅留出约1米空隙，无

疑为事故发生埋下了重大隐患。尤为严重的是，

其未对乘客的开门行为尽到提醒或制止义务。小

车司机缺乏交通安全意识，其存在的过错直接导

致伤人悲剧发生，理应为这一后果承担责任。

“开门杀”危害大，付出的代价也大。驾乘人员

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外，如果涉嫌交通肇事罪，还将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起“开门杀”案例是一次警

醒和震慑。对驾驶员来说，一方面，必须增强交通安

全意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能随意停车或开门，

针对乘客的危险开门行为，应及时加以提醒和制止；

另一方面，还要购买车辆相关保险，不仅可以减轻经

济负担，也是对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一种保障。而

对乘客来说，在开车门前，一定要仔细观察周围的交

通环境，在确保安全后再开门。这样，有意识地消除

安全隐患，才能有效杜绝事故发生。

同样需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的还有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的骑行人员及行人，骑车时必须佩戴

安全头盔，在前方车辆停下时，要注意保持一定的

安全距离并减速通过，以防止突然打开的车门带

来“无妄之灾”。 □丁家发

夫妻二人同为医务工作者，在救

死扶伤一线为人民服务；公婆主动扛

起家庭重担，用包容与付出筑牢“后

方堡垒”。在广东珠海市香洲区梅华

街道翠福社区，有这样一个幸福的七

口之家——2023年度珠海市最美敬

业诚信家庭“黄浪月家庭”。三代人

以“小家”之暖，传递“大家”之爱，用

爱与责任展现出新时代家庭的最美

风范。

（10月20日《珠海特区报》）
作为医护行业的“双职工”，黄浪

月与丈夫李耀芬多年来始终坚守医

者初心，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他们更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防控

最前线，成为守护群众健康的勇士。

公婆将儿媳当成亲生女儿对待，用包

容与关爱维系着家庭的和谐美满；夫

妻俩即便工作再忙，也从没忽视对孩

子的教育，他们以民主的方式与孩子

沟通，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让

良好的家风代代传承……

黄浪月家庭是珠海千万普通家

庭的缩影，他们是孩子眼中的“超人

父母”，是父母心中的“牵挂宝贝”。

因为“被需要”，他们选择披上白衣、

逆风前行；因为“爱与责任”，他们用

敬业守护群众健康，用包容维系家庭

美满。这份“敬业诚信”的家风，也激

励着更多家庭以爱筑家、以行传德。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政风

清。重视家风建设，传承优良家风，

有助于涵养清朗社会风气，也是为家

庭谋和谐、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

贡献。像黄浪月家庭一样，近年来，

各地都涌现出许多全国、省级、市级、

区级“文明家庭”与“最美家庭”，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走近这些家庭不难

发现，家庭成员们虽做着平凡的事，

却折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正如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黄浪月

夫妻俩常常早出晚归，照顾孩子、操

持家务的重担就落在了公婆肩上。

老人白天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晚

上做好热饭热菜等待孩子们归来。

“无论多晚，家里总有一盏灯、一顿热

饭等着我们。”黄浪月说，这份温暖的

家庭氛围，成为她和丈夫奋战一线的

最大动力。

“最美家庭”之美，美在一家人为

着同一种操守而坚持，美在这种坚持

终将形成磅礴的正能量，成为和谐社

会的根基。每个人都用爱营造温暖

和睦的氛围，用敬业诚信行动传递大

爱精神，用美德培育新人传承家风，

让优良家风的传统美德成为不灭的

明灯，才能照亮更多家庭。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

国兴让。”家庭美不美、文明不文明，

是衡量个人道德品质高低和社会文

明程度的一面镜子。将家风家训家

教作为社会主流道德文化传承的重

要载体，我们就能通过它很好地协

调好个人、家庭、集体与国家的关

系，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从这

个意义上讲，倡导树立良好家风，也

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引

导公众在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在日

常生活中做到慎独、慎初、慎微，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因此，期待广大家庭都能传承良

好家风、重视家庭文明，争做“最美家

庭”。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好

头、作表率，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做

家庭美德和家庭文明的践行者、示范

者。让美德厚植于每个家庭，不仅可

以为家庭美满、生活幸福、人生出彩

完成奠基，更可以为实现中国梦激发

文明风尚力量。

□沈峰

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

局联合发文，调整海南离岛旅客免税

购物政策，其中的“第三个优化”备受

关注：对一个自然年度内有离岛记录

的岛内居民，在本自然年度内可按“即

购即提”提货方式有关要求，不限次数

购买离岛免税商品。这一“给力”举措

无疑回应了“岛民”诉求，让岛内居民

日常生活购物更加便利、更有获得感。

过去，岛内居民购买离岛免税商

品的次数与离岛行为挂钩。如今，只

要一年内有一次离岛记录后，即可随

时前往离岛免税店，依规畅享“即购

即提”的便捷，购买化妆品、香水、服

装服饰、箱包等 15 类好物。按需购

物，不会因某次出岛前没把握时间而

失去购物机会，切实降低了本地居民

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实现在“家门口”

便捷入手货真价实免税商品的心愿。

政策优化旨在进一步丰富岛内居

民的消费选择，提升其生活品质，但门

槛降低、限制放开不等同于放任。防范

“套代购”走私违法行为，应对岛内居民

享惠人数和频次上涨带来的监管压力

等，是确保好政策不被滥用、落到实处

的关键。这就要求相应监管寸步不离，

只有让监管能力“跑在”风险前面，通过

技术手段强化对异常购物行为的识别，

加强跨部门协作在实践中查漏补缺，才

能使这项惠民政策在释放内需潜力的

同时，成为全岛封关运作的坚实基石。

这不仅不背离政策初衷，反而能通过政

策的规范使用，推动红利持续释放，将

有助于保障离岛免税政策的平稳、高质

量运行，更以“放得开、管得住”为海南

自贸港即将全岛封关运作做好压力测

试、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为新政的“放”喝彩，更需为

其中的“管”投下信任票。11 月 1 日

起，广大“岛民”的购物方式将发生显

著变化。期待“新版”政策行稳致远，

让群众的幸福感“原地升级”。

□吴翠霞

投稿邮箱：hkrbpl@163.com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椰锐评

为“放”喝彩 为“管”筑基

让优良家风成为不灭的明灯

世
相
漫
议

“灯光刺客”需整治
在城市夜间行车时，机动车滥用远光灯、电动自行车滥用强光灯等现象屡见不鲜，给驾驶员、行人

等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隐患。数据显示，夜间交通事故中，与滥用远光灯有关的占比达
30%至40%。

这类“灯光刺客”的行为，不仅干扰视线、易引发事故，还常常引发道路冲突。同时，电商平台违规
售卖“致盲灯”更助推乱象，凸显出部分驾驶人安全意识缺失，职能部门监管处罚力度不足等问题。

整治“灯光刺客”需多管齐下：加强宣传教育，提高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和文明素质；交管部门用科
技手段抓拍处罚，提高违法成本；规范电商平台灯具销售，从源头遏制违规改装。唯有多方发力，才能
驱散强光隐患，让夜间道路更安全。

王发东 作

近日，郑先生在某平台买了金

条，第二天发现黄金涨价去看物流，

发现已经从北京到深圳，但是显示取

消。买家联系商家说是平台取消的，

无奈又联系平台说是系统拦截，客服

推来推去就是不解决，最后到了时间

把钱给退了，现在去看订单直接看不

到了。

（10月20日《极光新闻》）
郑先生的遭遇给狂热的“囤金

热”泼了一盆冷水。支付45015元购

入的 50 克金条，在“派送中”被平台

强制取消，订单记录同步消失。这

场看似偶然的纠纷，实则暴露出电

商平台在利益诱惑下的规则滥用，

更拷问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诚信

底线。

面对质疑，平台先是以“系统综

合评估订单异常”为由搪塞，后又抛

出“超出正常生活消费需求”的说

法。但郑先生用另一实名账号成功

购买同款金条的事实，彻底戳破了这

套说辞。更令人不安的是平台删除

订单记录的行为，这种试图销毁交易

证据的操作，不仅违背了《电子商务

法》关于交易记录保存不少于三年的

规定，更涉嫌剥夺消费者的维权依

据，沦为违约后的“遮羞布”。

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一条，

消费者提交订单并完成付款时，买卖

合同即告成立。郑先生订单已进入

派送阶段，平台却单方面拦截取消，

完全符合“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法定

情形。这种将金价波动的市场风险

转嫁给消费者的做法，本质是利用技

术优势欺压弱势一方，严重背离公平

交易原则。

值得关注的是，此类“涨价砍单”

并非孤例。在社交媒体上，从纪念币

溢价被取消订单到国补电脑遭物流

拦截，类似纠纷屡见不鲜。这些案例

有一个共性问题，当平台掌握“订单

生死权”却缺乏明确约束，“系统判

定”便容易沦为违约挡箭牌。个别平

台既想享受低价促销时的流量红利，

又不愿承担价格上涨后的履约责任，

这种双重标准正在透支整个行业的

信任资本。

治理此类乱象，需要构建多重防

线。首先，应细化“异常订单”的界定

标准，严禁平台以模糊条款滥用合同

解除权；其次，市场监管部门需对“订

单消失”“恶意砍单”等行为启动专项

整治，将删除交易记录纳入从重处罚

情形；同时，平台自身更需重塑诚信

理念，将履约能力纳入价格策略制定

的核心考量。

黄金可以涨价，但诚信不能贬

值。数字经济不是“法外之地”，技

术便利不应成为违约的借口。当

平台将商业利益置于契约精神之

上，最终只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

唯有坚守法律底线、明晰规则边

界，才能让电商交易在公平透明的

轨道上运行，这既是对消费者权益

的保护，更是行业长远发展的根本

保障。

□吴睿鸫

金价涨了订单没了？
电商“系统判定”不能成违约挡箭牌


